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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第七十三年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和 

巴勒斯坦其余被占领土的非法行动 

  2018 年 4 月 6 日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大会主席和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由于以色列今天对巴勒斯坦和平示威者犯下的罪行，我不得不再次写信给你，

到目前为止，有 8 名平民被杀害，1 000 多名平民受伤，并且以色列广泛使用了

实弹。这使自上周五开始的“回归大游行”以来在加沙被害的示威者数目达到 27

人，并且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全境受伤人数达到 2 500 人以上。 

 今天被杀害的人员姓名为 Alaa el-Din Yahya el-Zamili，17 岁；Majdi Ramadan 

Shabat，38 岁；Hussein Mohammad Madhi，16 岁；Osama Khamees Qadiyeh，38

岁；Ibrahim al-Ourr，20 岁；Sidqi Faraj Abu Outawi，45 岁；Sobhi Abu Outawi，

20 岁和 Mohammad Said Musa al-Haj Saleh，33 岁。Thaer Mohammed Rabaa，30

岁，因上周所受创伤死亡。 

 我们重申，“回归大游行”是对财产被剥夺和流离失所、占领和封锁的和

平抗议。 

 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 Liz Throssell 所说，“鉴于伤亡

人数众多，以色列当局在抗议数日之前作了威胁性声明，以及有迹象显示死伤的

人手无寸铁或不构成对荷枪实弹的安全部队的严重威胁(并且有些人实际上正在

从绿线围栏逃离)，显而易见，安全部队过度使用了武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

来强有力地证明，以色列将平民作为目标并使用非法致命武力的决定是有预谋的，

这是再一次对其义务和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内的国际法规则和

基本人性的完全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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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沙-以色列边界附近的这些活动不是两“方”之间的“冲突”；这是世界上

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加沙境内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内非法实施的“缓冲区”对手

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进行的屠杀，必须最强烈地谴责这种行为。这是以色列严

重违反和践踏国际法行为继续因体制结构原因不受惩罚的结果。以色列官员忽视

或是赞扬(后者更为可怕)杀害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甚至是意料

之中的。对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并不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和

一些国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组织所作发言，其中重申和平抗议的权利，

并呼吁对以色列杀害参加和平抗议活动的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进行独立和透明

的调查。在发出这些呼吁后，需要采取适当行动，追究犯罪者的责任，防止这种

罪行再次发生，并造成更多无辜人员死亡。此外，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以

确保在加沙地带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保护巴勒斯

坦平民。如果不实施这样的保护和结束占领，巴勒斯坦人将继续付出生命的代价。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悲惨事件发生过程中，有人发表了不和谐的言论，其

中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受害者，并拒绝追究占领国对自己行动的责任，使其更加肆

无忌惮，继续实施不顾后果的可耻罪行及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非人化行为。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不人道和非法的封锁和不断的军事侵略造成

的影响和随后的悲惨的人道主义危机中深受其害，选择以和平抗议方式反抗所遭

受的可怕局势，并转达他们的希望。他们的诉求仍未得到回应。 

 全世界早就应该坚持一再申明的原则和承诺，要求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

地的残暴军事占领，并停止其公然无视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做法。现在应该是巴

勒斯坦人民作为自由人民生活在自己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

时候了，是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其不可剥夺的人权和正义的时候。 

 在这封信之前，我们已就构成巴勒斯坦国领土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持续危机发出了 629 封信。2000 年 9 月 29 日(A/55/432-

S/2000/921)至2018年4月3日(A/ES-10/774-S/2018/296)各信函基本记录了自2000

年 9 月以来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对于所有这些针对巴勒斯

坦人民实施的战争罪、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系统侵犯人权行为，占领国以色列必

须承担责任，施害者必须被绳之以法。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议程项目 5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

件分发为荷。 

 

巴勒斯坦国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大使 

里亚德·曼苏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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